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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董事、首席財務官辭任及授權代表變更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靳春雁女士（「靳女士」）已辭任本公司執行
董事、首席財務官及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3.05條規定
的本公司授權代表（「授權代表」），以便彼能投放更多時間處理其個人事務，自
2021年4月28日起生效。辭任後，靳女士將擔任本公司顧問而不收取薪酬。

靳女士已向本公司確認，彼與董事會並無任何意見分歧，亦沒有其他有關其辭
任的事宜須向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本公司股東垂注。

另外，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執行董事梅佐挺先生獲委任替代靳女士為授權代表，
自2021年4月28日起生效。

董事會謹藉此機會對靳女士於其任職期間內為本公司作出的寶貴貢獻致以衷
心謝意。

承董事會命
信基沙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張漢泉

中國廣州，2021年4月28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主席兼執行董事張漢泉先生；執行董事梅佐挺先生
及張偉新先生；非執行董事余學聰先生、林烈先生及王藝雪女士；及獨立非執
行董事劉娥平博士、陳土勝先生、譚鎮山先生及鄭德珵先生。


